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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为加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简称营改增）纳税人税控装置安

装服务的管理，确保 2016 年 5 月 1 日如期顺利开出增值税发票，

现将有关问题进一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国税机关应严格按照税务总局对营改增纳税人税控装置

安装服务提出的工作要求，既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周密组织，

科学安排，履行好统一组织协调职责，也要维护纳税人权益，尊

重纳税人的意见，确保工作积极稳妥，扎实有序。要督导服务单

位认真做好营改增纳税人税控装置安装培训等工作，确保按期完

成任务。要加强对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，督促其提高服务水平和

服务质量，及时处理回应纳税人投诉，对存在问题的服务单位责

令其立即纠正，并限期整改。税务机关及税务干部要严格执行廉

政规定，不得违反纪律参与、干预、引导纳税人选择服务单位，

不得以权谋私，更不能从中牟利，否则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理。 

二、各服务单位要规范内部管理，调配资源，加强力量，提升服

务水平和服务效率，做到人员责任到位、保障措施到位、技术支

持到位，全力以赴做好系统操作培训、税控装置及开票软件的安

装、调试及维护等服务工作。工作中不能出现“抢户”、“漏户”

现象，不得强迫纳税人接受服务。对服务单位采取过激行为，造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48


